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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期货公司交易结算系统压力测试管理细
则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提升期货公司交易结算系统压力测试工作的

有效性，保障系统安全平稳运行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，中

国期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起草了《期货公司交易结算

系统压力测试管理细则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管理细则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我国期货市场规模持续扩大，品种体系日趋完

善，机构参与度显著提升。与此同时，期货公司系统运行压

力与风险传导复杂性同步攀升，系统性能容量管理短板导致

的网络安全事件时有发生。在此背景下，持续提升系统性能

容量管理水平和压力测试有效性，及时发现系统安全隐患，

有效防范业务连续性风险，切实保障交易者合法权益，成为

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日前，证监会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，指导证券期货行业

测试中心（大商所飞泰公司）发挥专业优势，制定《证券期

货业交易结算系统压力测试指南》，同时指导协会立足自律

管理职能职责制定《管理细则》，通过细化明确交易结算系

统压力测试工作要求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行业压力测试科

学性、规范性整体提升。

二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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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理细则》共十二条，重点从期货公司交易结算系统

压力测试的范围、周期、场景、指标、报告等方面做出规定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与定义，期货公司主席位交易系统

（含双活或多活架构）和结算系统的压力测试适用《管理细

则》，同时明确了两类系统的定义。二是建立健全制度机制，

要求期货公司建立压力测试管理制度，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

流程，保障必要的资源投入，满足压力测试工作开展需要。

三是规范测试周期与测试情形，除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常态化

压力测试外，将系统变更、行情波动等可能影响系统性能容

量的情形纳入压力测试范围。四是提出测试实施要求，从测

试方案、测试环境、场景数据、测试指标等方面，提出具体

工作要求，确保交易结算系统性能容量符合《证券期货业网

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》（第218号令）有关规定。五是明

确测试报告要求，对期货公司压力测试报告的内容要素、审

批流程、保存期限及报送时限等做出规定，并由协会对行业

整体测试情况开展分析评估。六是衔接《测试指南》相关场

景指标和通过标准，落实监管工作分工，要求期货公司参照

《测试指南》开展基础合规场景测试，同时鼓励公司开展扩

展增强场景和推荐补充场景测试，全方位评估交易结算系统

的可用性和可靠性。七是明确自律管理措施，对于违反《管

理细则》的公司和人员，协会视情形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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